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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 

本规则由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（简称CSP）组织制定和发布，版权 归中国安全技术防

范认证中心所有，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中国安全技术防范 认证中心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全

部或部分使用。 

制定单位：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、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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